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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90      股票简称：鹏欣资源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85 

 

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 于2015年12月2日收到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证监局”）《关于对鹏欣环球资

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【2015】82号），现将文件

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2014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方面 

    1.你公司持股 50.18%的鹏欣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未准确核算阴极铜销售资产

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、未及时确认阴极铜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运保费，导致你公司

2014 年年度报告存在多计营业收入、少计营业成本等情形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
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40号）第二条的规定。 

    2.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未及时确认定期存款利息收入，导致你公司 2014 年年

度报告存在多计财务费用等情形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

的规定。 

    3.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主要产品阴极铜的生产量、库存量等情况；

未说明阴极铜销售量变动 30%以上的原因；未准确披露前五大供应商的情况；未

将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客户合并列示、未将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供应商合并

列示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

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-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4]21

号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。 

    4.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未披露控股股东报告期内控股和参股其他境内外上

市公司的股权情况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《公开发行

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-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第四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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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。 

    5.公司 2014 年财务报表附注披露的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率与公司主要固定

资产实际的预计净残值率不一致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、

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-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（证监

会公告[2014]54号）第十六条的规定；公司 2014年财务报表附注货币资金“使

用受限的资金”中未披露江苏银行上海南汇支行 2.24 亿融资性保函保证金，违

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

报规则第 15号-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》第十九条的规定。 

    二、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方面 

1.2013 年 12月，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鹏欣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签署协议，由

上海鹏欣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大股东上海鹏欣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出资 4700 万元

对 2012 年度上海鹏欣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合并前的亏损进行承担。该关联交易金

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.5%以上，但公司未及时披露，违反了《上市

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的规定。 

2.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持股 50.18%的刚果（金）希图鲁矿业有限

公司的二期建设项目（简称“希图鲁二期项目”）预算数为 16.83 亿元，截至 2014

年末，该项目已实际发生 10.58 亿元。公司未及时披露希图鲁二期项目，违反了

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三条的规定。 

针对上海证监局文件中所指出的问题，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给予了高度重视，

并向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进行了传达。公司将在近期组织

相关部门认真加以研究，尽快拿出整改措施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及时上报监管部门

并向广大投资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12月 4日 

 

 


